
 

1 

期貨開戶文件修正內容對照表 

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資料黏貼處 

入金銀行存摺影本黏貼欄 

(須與約定出入金銀行及帳號相符) 

※期貨交易人應於銀行存摺影本簽蓋原留印鑑並加註約

定日期※ 
 
 
壹、開戶申請書暨信用調查表(公司存執) 
一、基本資料 
其他約定事項 
高風險帳戶通知及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方式 
1.高風險帳戶通知方式本公司得以書面、當面、電話、電
子郵件、簡訊任一種以上方式通知。 
2.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方式本公司得以書面、當面、電
話、電子郵件、簡訊任一種以上方式通知。 
 
交易人/法人被授權人：______________(原留印鑑) 
 
五、徵信及審核表 
查詢「期貨商媒體申報查詢系統」(留存查詢記錄) 
本欄由開戶人員填寫並將查詢後資料附於開戶文件中開
戶 
 
審核意見 
＊單日未沖銷部位 
□自然人及一般法人於個別契約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單
日未沖銷部位超過期交所公告各契約交易人部位限制
數之 20﹪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應加收之保證金不
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之原始保證金 20%。 

□專業投資機構於個別契約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單日未
沖銷部位超過該交易人適用之期交所各契約部位限制
數之 50﹪，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應加收之保證金
不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之原始保證金 20%。 

 
□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 

1.查詢「票據退票資料」：□有退票紀錄  □無退票紀
錄（可透過書面、網際網路、語音查詢並留存查詢
紀錄，境外華僑及外國自然人或外國機構投資人
【註】、國內機構投資人【註】、國內上市上櫃公司、
全權委託及大陸機構投資人等申請時，期貨商得免
查詢票據退票資料） 

2.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為          %，應檢附以
下文件： 
(1)自然人及一般法人： 

 開戶滿三個月。 
 提出最近一年於期貨市場交易滿十筆之證

明，開戶未滿一年者亦同。 
 曾於期貨業任職，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並提

供工作相關證明文件者，不需具備前二款之
條件。 

 提出財力證明，財力證明評估數額為            
(不動產資力證明文件應查證列印他項權利
並扣減之)。 

(2)專業投資機構： 
 提出財力證明，財力證明評估數額為            

(不動產資力證明文件應查證列印他項權利
並扣減之)。 

(本公司將不定期針對期貨交易人交易狀況及財力證
明，進行重新評估並調整期貨交易人適用加收保證金
指標之標準。) 
【註】外國機構投資人、國內機構投資人包括國內外
之銀行、保險公司、票券公司、證券商、基金管理公
司、政府投資機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
單位信託、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
信託業、期貨商、期貨服務事業、學術、慈善機構及
其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機構。 

資料黏貼處 

入金銀行存摺影本黏貼欄 

(須與約定出入金銀行及帳號相符) 

※期貨交易人應於銀行存摺影本簽蓋原留印鑑並加註約

定日期※ 
※若出入金銀行為同一帳號時，請分開檢附※ 
 
壹、開戶申請書暨信用調查表(公司存執) 
一、基本資料 
其他約定事項 
盤中高風險帳戶及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方式 
1.盤中高風險帳戶通知方式本公司得以當面、電話、電子
郵件、簡訊任一種以上方式通知。 
2.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方式除應以書面通知外，另本公司
得以當面、電話、電子郵件、簡訊任一種以上方式通知。 
 
交易人/法人被授權人：______________ 
 
五、徵信及審核表 
查詢「期貨商媒體申報查詢系統」(留存查詢記錄) 
本欄由開戶人員填寫並將查詢後資料附於開戶文件中開
戶 
 
審核意見 
＊單日未沖銷部位 
□自然人及一般法人於收盤後單日未沖銷部位超過期交
所公告各契約交易人部位限制數之 20﹪超過部分應加
收保證，應加收之保證金不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
之原始保證金 20%。 

□專業投資機構於收盤後單日未沖銷部位超過該交易人
適用之期交所各契約部位限制數之 50﹪，超過部分應
加收保證，應加收之保證金不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
告之原始保證金 20%。 

 
□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 

1.查詢「票據退票資料」（可透過書面、網際網路、語
音查詢並留存查詢紀錄）：□有退票紀錄  □無退票
紀錄 

 
 
 
2.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為          %，應檢附以
下文件： 
(1)自然人及一般法人： 

 開戶滿三個月。 
 提出最近一年於期貨市場交易滿十筆之證

明，開戶未滿一年者亦同。 
 曾於期貨業任職，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並提

供工作相關證明文件者，不需具備前二款之
條件。 

 提出財力證明，財力證明評估數額為            
(不動產資力證明文件應查證列印他項權利
並扣減之)。 

(2)專業投資機構： 
 提出財力證明，財力證明評估數額為            

(不動產資力證明文件應查證列印他項權利
並扣減之)。 

(本公司將不定期針對期貨交易人交易狀況及財力證
明，進行重新評估並調整期貨交易人適用加收保證金
指標之標準。) 

 
 
 
 
 

 

 

 

 

 

作業調整，刪除文字內容。 

 

 

 

配合期交所推出盤後交易制度，並
依據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民國 106年 4月 17日中期商字
第 1060001707號函「期貨商交易
及風險控管機制專案」修正及臺灣
期貨交易所民國 106年 4月 19日
中期商字第 1060001748號函「期
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
修正，本公司配合調整相關開戶文
件內容。 

 

貳、期貨交易受託契約(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壹)受託契約 
第六條 保證金、權利金專戶存款之收益歸屬 

甲方存放在乙方之保證金及權利金專戶之保證金
所生之收益歸屬於乙方。 
 

第九條  通知繳交追加保證金之方式及時間 
二、 甲方帳戶權益數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

金時，甲方受乙方高風險帳戶通知時，應儘速將
權益數補足至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一般
交易時段收盤後應於乙方發出追繳通知次一營
業日約定時間前將盤後保證金追繳金額補足；因
甲方未沖銷部位權益數於盤中隨時變化，若因行
情對甲方有利、甲方自行減少部位或甲方入金等
原因，致甲方於約定時間權益數回復未沖銷部位
所需之原始保證金時，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將予
消除；若於盤中出現急漲或急跌之狀況致乙方不
及通知甲方繳交保證金時，乙方將逕行代為反向
沖銷，無需徵得甲方之同意。 

三、 繳交追加保證金通知得以書面、當面、電話、電
子郵件、簡訊任一種方式為之，乙方依甲方所留
存之通訊處所、電話號碼或電子郵件信箱通知追
繳後，即生效力；甲方不得以未收到或未閱讀等
事由否認乙方執行代為沖銷之結果，縱使乙方之
通知未到達甲方，乙方仍得處分甲方之部位，所
生之一切損失，由甲方負責。 

 
第十條 代為沖銷交易之條件及相關事項 

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乙方得經通知甲方後而

貳、期貨交易受託契約(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壹)受託契約 
第六條 保證金、權利金專戶存款之利息歸屬 

甲方存放在乙方之保證金及權利金專戶之保證金
所生之利息歸屬於乙方。 
 

第九條  通知繳交追加保證金之方式及時間 
二、 甲方帳戶權益數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

金時，甲方受乙方高風險帳戶通知時，盤中應儘
速將權益數補足至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
金；盤後應於乙方發出追繳通知次一營業日約定
時間前將盤後保證金追繳金額補足；因甲方未沖
銷部位權益數於盤中隨時變化，若因行情對甲方
有利、甲方自行減少部位或甲方入金等原因，致
甲方於約定時間權益數回復未沖銷部位所需之
原始保證金時，盤後保證金追繳通知將予消除；
若於盤中出現急漲或急跌之狀況致乙方不及通
知甲方繳交保證金時，乙方將逕行代為反向沖
銷，無需徵得甲方之同意。 

三、 繳交追加保證金通知於信函或電報等方式送達
甲方在乙方所留存之應受通訊處所後，得以當
面、電話、電子郵件、簡訊任一種以上方式聯絡
甲方在乙方所留存之應受通知號碼或電子郵件
信箱後，即生效力；甲方不得以未收到或未閱讀
阻卻乙方處分甲方部位之權利，若因任何理由致
乙方之通知無法到達甲方，乙方仍得處分甲方之
部位，所生之一切損失，由甲方負責。 

第十條 代為沖銷交易之條件及相關事項 
一、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乙方得經通知甲方後而

依乙方之內控制度或期貨交易人帳戶管理作業辦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
貨局民國 105年 2月 19日金管證
期字第 1040016866號令及中華民
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民國 105
年 04 月 06 日 中 期 商 字 第
1050001320號函，調整文字內容。 

 

配合期交所推出盤後交易制度，並
依據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
會民國 106年 4月 17日中期商字
第 1060001707號函「期貨商交易
及風險控管機制專案」修正及臺灣
期貨交易所民國 106年 4月 13日
台期結字第 10603002750號函，本
公司配合調整相關開戶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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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依乙方之內控制度或期貨交易人帳戶管理作業辦
法與風險市況判斷選擇是否沖銷甲方交易之全部
或部份部位，乙方之代沖銷得於前述時限後逐時
或逐日處理，不受時間之限制：  

(一)甲方帳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比率時(為風險
指標低於 25%，如有變動將於乙方網站公告)，
乙方應將甲方帳戶之未沖銷部位全部沖銷。惟
於盤後交易時段，經期交所指定豁免辦理代為
沖銷之商品，乙方無須執行代為沖銷。甲方帳
戶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之未平倉部位留有已進
入盤後交易時段之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當
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例，乙方需同時檢視權益
數是否低於未平倉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若權
益數未低於未平倉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乙方
無須執行代為沖銷作業。 

(二)甲方未能於約定時間(為次一營業日中午十二
時，如有變動將於乙方網站公告)消除前一營業
日之盤後保證金追繳，乙方應將甲方帳戶之部
位代為沖銷，代為沖銷相關規定依乙方之內控
制度或期貨交易人帳戶管理作業辦法辦理。 

 
第十四條 有關資訊服務及其範圍以及應行通知之事項

及期間 
一~四、略 
五、 乙方寄送予甲方之買賣報告書或對帳單經退件且

乙方無法與甲方取得聯繫時，乙方得停止收受甲
方新倉委託單，以維護甲方之權益。 

第十八條 交易紛爭處理與仲裁及訴訟管轄之約定 
四、甲方就期貨交易所生之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

向乙方提出申訴，乙方應於收受甲方申訴之日起
三十日內將處理結果回覆甲方，甲方如不接受乙
方處理結果，方可再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提出評議；乙方客服專線：0800538080  服務
信箱：service@firstsec.com.tw，前述專線或信
箱日後如有變動，將於乙方網頁公告，不再另行
通知。 

第十九條 開戶前之解說 
甲方認知乙方於受理甲方開戶時，提供風險預告書供
甲方詳細閱讀並簽署外，乙方並已就本契約內容及期
貨交易程序等事項詳為解說，甲方同意接受本契約之
一切內容，並基於此填寫各項資料及簽署本契約。 

 
(貳) 交易細則知會書 
第三條 乙方接受交易人從事期貨交易時，委託單新(平)

倉碼之輸入方式，以及當委託口數與實際留倉部
位不同時之處理原則及保證金收取說明如下： 

一、一般交易人委託單處理原則： 
(一)一般交易人在乙方端，買賣委託書可勾選新、

平倉碼或兩者皆不勾選，新、平倉碼兩者皆不
勾選者即視為自動處理。 

(二)乙方系統將比對委託單與實際留倉部位，對於
勾選新倉或平倉之委託單，其委託口數與實際
反向留倉部位不符者(勾選平倉而留倉部位不
足，或勾選新倉而有對應之反向留倉部位者)，
全數退回。對自動處理之委託單，乙方系統於
比對委託單與實際留倉部位後，有對應反向留
倉部位之委託部分以「平倉」處理；無足夠反
向留倉部位之委託部分以「新倉」處理，以新
倉處理部分並應檢查是否已依規定收足保證金
及是否逾越部位限制標準。 

法與風險市況判斷選擇是否沖銷甲方交易之全部
或部份部位，乙方之代沖銷得於前述時限後逐時
或逐日處理，不受時間之限制：  

(一)甲方帳戶盤中風險指標低於約定之比率時(通
常為盤中風險指標低於 25%，如有變動將於乙方
網站公告)，乙方應將甲方帳戶之未沖銷部位全
部沖銷。 

 
 
 
 
 
 

(二)甲方未能於約定時間(通常為次一營業日中午
十二時，如有變動將於乙方網站公告)消除前一
營業日之盤後保證金追繳，乙方應將甲方帳戶
之部位代為沖銷，代為沖銷相關規定依乙方之
內控制度或期貨交易人帳戶管理作業辦法辦
理。 

 
 

第十四條 有關資訊服務及其範圍以及應行通知之事項
及期間 

一~四、略 
 
 
 
第十八條 交易紛爭處理與仲裁及訴訟管轄之約定 

四、甲方就期貨交易所生之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
向乙方提出申訴，乙方應於收受甲方申訴之日起
三十日內將處理結果回覆甲方，甲方如不接受乙
方處理結果，方可再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
心提出評議；乙方客服專線：0800538080  服務
信箱：service@ftsi.com.tw，前述專線或信箱日
後如有變動，將於乙方網頁公告，不再另行通知。 

 
第十九條 開戶前之解說 

甲方認知乙方於受理甲方開戶時，提供風險預告書供
甲方詳細閱讀並簽署外，乙方並已指派專人就本契約
內容及期貨交易程序等事項詳為解說，甲方同意接受
本契約之一切內容，並基於此填寫各項資料及簽署本
契約。 

(貳) 交易細則知會書 
第三條 乙方接受交易人從事期貨下單時，委託單新(平)

倉碼之輸入方式，以及當委託口數與實際留倉部
位不同時之期貨契約處理原則說明如下： 

一、一般交易人委託單處理原則： 
(一)由於期貨係採自動沖銷機制，一般交易人在乙

方端，買賣委託書可勾選新、平倉碼或兩者皆
不勾選，新、平倉碼兩者皆不勾選者即視為自
動處理。 

(二)乙方系統將比對委託單與實際留倉部位，對於
勾選新倉或平倉之委託單，其委託口數與實際
反向留倉部位不符者(勾選平倉而留倉部位不
足，或勾選新倉而有對應之反向留倉部位者)，
全部退單。對自動處理之委託單，乙方系統於
比對委託單與實際留倉部位後，有對應反向留
倉部位之委託部分以「平倉」處理；無足夠反
向留倉部位之委託部分以「新倉」處理，以新
倉處理部分並應檢查是否已依規定收足保證金
及是否逾越部位限制標準。 

 

 

 

 

 

 

 

 

 

 

 

 

 

 

 

 

依據臺灣期貨交易所民國 106年 5
月 16 日台期輔字第 10604003190
號函，修正「期貨商寄送買賣報告
書、對帳單及註銷帳戶作業要
點」，新增文字內容 
 
配合公司修改網域，調整客戶服務
信箱。 
 
 
 
 
 
 
依據臺灣期貨交易所民國 105年 2
月 4 日台期輔字第 10504000820
號函，修正「業務規則」調整文字
內容。 
 
 
依據臺灣期貨交易所民國 106年 2
月 8 日台期交字第 10602001320
號函「期貨商接受交易人委託時，
委託單新(平)倉之輸入方式，以及
當委託口數與實際留倉部位不同
時之處理原則及保證金收取說
明」，調整文字內容。 

 

肆、美元兌人民幣匯率期貨暨選擇權契約告知書(公司存
執及客戶存執)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配合臺灣期貨交
易所美元兌人民幣匯率期貨暨選擇權契約上市，向台端告
知下列事項： 
交易人出入金瞭解事項： 
交易人從事美元兌人民幣匯率期貨暨選擇權交易前出入
金瞭解事項： 

1、交易人應與本公司約定外幣存款帳戶做為指定
入金或出金帳戶。 

2、交易前將自有人民幣自約定之指定入金帳戶存
入本公司之國內外幣客戶保證金專戶。請注意銀
行對自然人之人民幣結匯有每人每日不得超過
人民幣二萬元之限制(依主管機關公告為準)。 

3、交易人申請人民幣出金，本公司將檢核交易人
國內期貨交易帳戶之人民幣可動用餘額扣除其
他幣別應補足之虧損、未平倉部位所需原始保證
金或其他應繳費用等後之餘額是否足夠支付。 

一、保證金之檢核： 
1、交易人從事美元兌人民幣匯率期貨暨選擇權交

易須先繳存足額之人民幣保證金。 
2、本公司對交易人採整戶保證金控管方式，美元

兌人民幣匯率期貨暨選擇權將與其他國內期貨
商品合併列入交易人國內期貨交易帳戶進行風
險控管。 

3、本公司於交易人進行美元兌人民幣匯率期貨暨
選擇權委託時，將檢核交易人國內期貨交易帳戶
之人民幣可動用保證金餘額與整戶計算可動用
保證金餘額比較孰低之金額，是否有足夠之原始
保證金始接受委託。 

4、本公司於交易人進行非美元兌人民幣匯率期貨
暨選擇權委託時，將檢核交易人國內期貨交易帳
戶之非人民幣可動用保證金餘額與扣除人民幣
可動用保證金後之整戶計算可動用保證金餘額
比較孰低之金額，是否有足夠之原始保證金始接
受委託。 

二、風險控管相關作業調整事項： 
1、本公司依加收保證金指標所執行之加收保證金

及釋放保證金業務，將於各商品一般交易時段收

 新增美元兌人民幣匯率期貨暨
選擇權契約告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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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盤後進行作業。 交易人從事其他尚未收盤商品
交易時，可動用餘額及風險指標可能受到影響而
有變動，且該變動可能會因各家期貨商實際作業
時間而有落差。 

2、期交所公告調整商品保證金時，本公司將於公
告生效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實施，交易人從事
其他尚未收盤商品交易時，可動用餘額及風險指
標可能受到影響而有變動，且該變動可能會因各
家期貨商實際作業時間而有落差，當日盤後交易
時段新增委託亦以調整後之保證金計收。 

3、若交易人發生人民幣計價商品盤後保證金追
繳，交易人以非人民幣補繳保證金，本公司得就
人民幣不足之金額代結匯為人民幣(須先簽署結
匯授權書)；期貨交易人因非人民幣計價商品之
部位虧損發生盤後保證金追繳，若交易人以人民
幣補繳保證金，本公司依規定不會將人民幣代結
匯為新台幣或美元。為避免新台幣或美元權益數
為負值之情形，請交易人注意各幣別保證金應補
繳金額。 

4、當交易人帳戶風險指標低於與本公司約定之比
率時，本公司將針對交易人之全部未沖銷部位執
行代為沖銷，惟帳戶之未沖銷部位留有已進入盤
後交易時段之期交所指定豁免代為沖銷商品，當
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率時，本公司將同時檢視權
益數是否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若權
益數未低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本公司
無須執行代為沖銷作業，若權益數低於未沖銷部
位所需維持保證金，則本公司將針對豁免執行代
為沖銷商品以外之部位全部沖銷。於一般交易時
段收盤後，若交易人帳戶權益數低於未沖銷部位
所需之維持保證金，則依本公司盤後保證金追繳
作業程序辦辦理。 

三、執行結匯事項： 
1、為支付美元兌人民幣匯率期貨暨選擇權交易虧

損及保證金追繳金額，本公司得代執行結匯新台
幣或美元為人民幣。 

2、本國交易人之期貨交易帳戶有人民幣可動用保
證金，依規定本公司不得代執行結匯為新台幣或
美元，交易人須自行結匯為其他幣別，以支付非
人民幣計價商品之虧損或保證金追繳金額。 

3、交易人從事國內期貨交易發生違約情事時，依
規定得由本公司將該交易人國內期貨帳戶各幣
別之剩餘款項(含人民幣)結匯為違約應支付幣
別，以支應違約應付之保證金。 

四、其它事項： 
交易人辦理外幣(含人民幣)出入金所產生之匯費等相關
費用，須由交易人自行負擔。 
伍、電子交易服務使用風險預告暨同意書(公司存執及客

戶存執) 
第八條 甲方明確知悉下述電子交易服務之時效規定並

同意乙方於乙方判定必要之風險情況下得隨時
取消甲方之委託，若因之發生任何交易糾紛，甲
方不得據此主張任何權利並完全同意乙方之處
理，甲方不得以乙方未即時告知為由拒絕乙方之
處理，亦不得以未即時知悉交易所公告之各項交
易規則或交易時間之臨時變動主張乙方需負擔
責任，甲方同意應自行注意各交易所交易時間及
交易規則之變動，對於因之衍生之各項交易糾
紛，甲方同意自負其責： 

一、 於法定交易時間內完成之電子交易者，將僅限於
當盤有效。 

二、 於法定收盤時間後甫完成之電子交易者，將限於
次一營業日之法定交易時間內始得生效並予以
執行。 

三、 因交易所臨時更動交易時間或更改交易委託有
效時限者，應從其規定。 

四、 因乙方資訊系統及交易所電腦系統設定所為可
委託時間之各項臨時規定。 

肆、電子交易服務使用風險預告暨同意書(公司存執及客
戶存執) 

第八條 甲方明確知悉下述電子交易服務之時效規定並
同意乙方於乙方判定必要之風險情況下得隨時
取消甲方之委託，若因之發生任何交易糾紛，甲
方不得據此主張任何權利並完全同意乙方之處
理，甲方不得以乙方未即時告知為由拒絕乙方之
處理，亦不得以未即時知悉交易所公告之各項交
易規則或交易時間之臨時變動主張乙方需負擔
責任，甲方同意應自行注意各交易所交易時間及
交易規則之變動，對於因之衍生之各項交易糾
紛，甲方同意自負其責： 

一、 於法定交易時間內完成之電子交易者，將僅限於
當日有效。 

二、 於法定收盤時間後甫完成之電子交易者，將限於
次一營業日之法定交易時間內始得生效並予以
執行。 

三、 因交易所臨時更動交易時間或更改交易委託有
效時限者，應從其規定。 

四、 因乙方資訊系統及交易所電腦系統設定所為可
委託時間之各項臨時規定。 

項次調整。 
 
 
 
 
 
 
 
 
 
配合期交所推出盤後交易制度調
整文字內容。 

陸、交易輔助系統之風險聲明暨使用同意書(公司存執及
客戶存執) 

第九條 甲方充份認知使用交易輔助系統之買賣委託係
交易時間內當盤有效。 

伍、交易輔助系統之風險聲明暨使用同意書(公司存執及
客戶存執) 

第九條 甲方充份認知使用交易輔助系統之買賣委託係
交易時間內當日有效。 

項次調整。 
 
配合期交所推出盤後交易制度調
整文字內容。 

柒、電子對帳單同意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捌、期貨交易人聲明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玖、期貨交易人約定入金帳戶約定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

執) 
 
拾、非當面委託免簽章同意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陸、電子對帳單同意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柒、期貨交易人聲明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捌、期貨交易人約定入金帳戶約定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
執) 
玖、非當面委託免簽章同意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項次調整。 

拾壹、結匯暨轉帳同意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本人(以下簡稱甲方)授權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乙方)，於甲方存於乙方金融機構之各種貨幣期
貨交易保證金，於權利金專戶餘額不足時，得不先行
通知甲方，直接將甲方存於乙方之各種期貨交易保證
金、權利金，於下列情形及所需金額以甲方之名義轉
帳或(及)實際匯率結匯所需貨幣，以符合乙方保證金
規定，甲方瞭解並同意承擔結匯或換匯匯率變化之風
險及相關費用。甲方並同意乙方得以甲方名義代填結
購(結售)外匯申報書，以辦理結匯事宜： 

一、依受託契約第五條之相關約定以本人之指示交付剩餘
保證金、權利金。 

二、支付期貨交易保證金、權利金、清算差額及相關稅金、
規費等費用。 

三、支付銀行結匯及轉帳所需相關費用。 
四、支付佣金或其他因交易所生相關費用如轉倉費、改單

費等手續費。 
上述作業程序應依乙方之作業規定辦理，如遇不可抗力之
因素(如：銀行系統斷線、系統當機、市場行情振盪過大

拾、結匯授權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本人(以下簡稱甲方)授權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乙方)，於甲方存於乙方金融機構之各種貨幣期
貨交易保證金，於權利金專戶餘額不足時，得不先行
通知甲方，直接將甲方存於乙方之各種期貨交易保證
金、權利金，於下列情形及所需金額以甲方之名義轉
帳或(及)實際匯率結匯所需貨幣，以符合乙方保證金
規定，甲方瞭解並同意承擔結匯或換匯匯率變化之風
險及相關費用。甲方並同意乙方得以甲方名義代填結
購(結售)外匯申報書，以辦理結匯事宜： 

一、依受託契約第五條之相關約定以本人之指示交付剩餘
保證金、權利金。 

二、支付期貨交易保證金、權利金、清算差額及相關稅金、
規費等費用。 

三、支付銀行結匯所需相關費用。 
四、支付佣金或其他因交易所生相關費用如轉倉費、改單

費等手續費。 

調整項次及調整同意書名稱及
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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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等)而導致損失時，甲方同意自行負擔。 

拾貳、臺灣期貨交易所蒐集、處理暨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拾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拾壹、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拾貳、臺灣期貨交易所蒐集、處理暨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項次調整。 

拾肆、客戶保證金入金帳號明細表 
茲証明客戶本人已於本公司完成期貨開戶手續，依期貨交
易法規定，於進行期貨交易前，請先匯入保證金至本公司
下列各客戶保證金專戶內。 
匯款帳號依不同分公司別有不同，帳號詳如下表。 
幣別：臺幣   戶名：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戶保證
金專戶 
幣別：外幣   英文戶名：First Securities Inc. 

銀行 
第一銀行 

華山分行 

中國信託 

市府分行 

國泰世華 

光華分行 

銀行

代碼 
(007) (822) (013) 

安和 7401293+帳號 7 碼 9808700+帳號 7 碼 9119+帳號 7碼 

員林 7011293+帳號 7 碼 9808701+帳號 7 碼 9143+帳號 7碼 

台中 7021293+帳號 7 碼 9808702+帳號 7 碼 9147+帳號 7碼 

高雄 7031293+帳號 7 碼 9808703+帳號 7 碼 9148+帳號 7碼 

台南 7041293+帳號 7 碼 9808704+帳號 7 碼 9153+帳號 7碼 

桃園 7051293+帳號 7 碼 9808705+帳號 7 碼 9154+帳號 7碼 

彰化 7061293+帳號 7 碼 9808706+帳號 7 碼 9162+帳號 7碼 

澎湖 7071293+帳號 7 碼 9808707+帳號 7 碼 9172+帳號 7碼 

中山 7091293+帳號 7 碼 9808709+帳號 7 碼 9173+帳號 7碼 

新興 7101293+帳號 7 碼 9808710+帳號 7 碼 9191+帳號 7碼 

新竹 7111293+帳號 7 碼 9808711+帳號 7 碼 9192+帳號 7碼 

光復 7121293+帳號 7 碼 9808712+帳號 7 碼 9193+帳號 7碼 

忠孝 7131293+帳號 7 碼 9808713+帳號 7 碼 9194+帳號 7碼 

自由 7141293+帳號 7 碼 9808714+帳號 7 碼 9195+帳號 7碼 

大稻埕 7151293+帳號 7 碼 9808715+帳號 7 碼 9196+帳號 7碼 

中和 7161293+帳號 7 碼 9808716+帳號 7 碼 9197+帳號 7碼 

頭份 7181293+帳號 7 碼 9808718+帳號 7 碼 9201+帳號 7碼 

經紀部 7211293+帳號 7 碼 9808721+帳號 7 碼 9202+帳號 7碼 

嘉義 7221293+帳號 7 碼 9808722+帳號 7 碼 9203+帳號 7碼 

豐原 7231293+帳號 7 碼 9808723+帳號 7 碼 9204+帳號 7碼 

路竹 7251293+帳號 7 碼 9808725+帳號 7 碼 9206+帳號 7碼 

灣內 7311293+帳號 7 碼 9808731+帳號 7 碼 9211+帳號 7碼 

華江 7321293+帳號 7 碼 9808732+帳號 7 碼 9224+帳號 7碼 

中壢 7341293+帳號 7 碼 9808734+帳號 7 碼 9259+帳號 7碼 
 

拾參、客戶保證金入金帳號明細表 
茲証明客戶本人已於本公司完成期貨開戶手續，依期貨交
易法規定，於進行期貨交易前，請先匯入保證金至本公司
下列各客戶保證金專戶內。 
戶名：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戶保證金專戶 幣別：
臺幣  匯款帳號依不同分公司別有不同，帳號詳如下表。 
 
 

調整項次及新增外幣入金帳號
明細表 

拾伍、印鑑卡(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拾肆、印鑑卡(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調整項次 

拾陸、共同行銷/合作推廣 客戶資料約定書 拾伍、共同行銷/合作推廣 客戶資料約定書 調整項次 

開戶聲明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立約人對本開戶文件及相關資料均已詳讀且完全明
瞭，並同意所有投資風險均應自行負責，且經第一金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專人     解說，立約人對各類
期貨交易之風險及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
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已經明暸，並聲明其效力及於
下列文件所述之任何須立約人聲明或同意之書件，不
須另於個別文件上簽署確認，並同時存執一份開戶文
件，特此聲明。開戶文件包括：壹、開戶申請書暨信
用調查表(由第一金證券存執) 貳、期貨交易受託契
約 參、期貨交易風險預告書  
肆、美元兌人民幣匯率期貨暨選擇權契約告知書  
伍 、 電 子 交 易 服 務 使 用 風 險 預 告 暨 同 意 書        
陸 、 交 易 輔 助 系 統 之 風 險 聲 明 暨 使 用 同 意 書          
柒、電子對帳單同意書   捌、期貨交易人聲明書                        
玖、期貨交易人約定入金帳戶約定書 拾、非當面委託
免簽章同意書  拾壹、結匯暨轉帳同意書 拾貳、臺
灣期貨交易所蒐集、處理暨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拾
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拾肆、客戶保
證金入金帳號明細表 拾伍、印鑑卡  拾陸、共同行銷
/合作推廣客戶資料約定書。 
 

開戶聲明書(公司存執及客戶存執) 

立約人對本開戶文件及相關資料均已詳讀且完全明
瞭，並同意所有投資風險均應自行負責，且經第一金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指派專人     解說，立約人對各類
期貨交易之風險及無受存款保險、保險安定基金或其
他相關保障機制之保障已經明暸，並聲明其效力及於
下列文件所述之任何須立約人聲明或同意之書件，不
須另於個別文件上簽署確認，並同時存執一份開戶文
件，特此聲明。開戶文件包括：壹、開戶申請書暨信
用調查表(由第一金證券存執) 貳、期貨交易受託契
約 參、期貨交易風險預告書 肆、電子交易服務使
用風險預告暨同意書 伍、交易輔助系統之風險聲明
暨使用同意書 陸、電子對帳單同意書   柒、期貨交
易人聲明書 捌、期貨交易人約定入金帳戶約定書 
玖、非當面委託免簽章同意書 拾、結匯授權書 拾
壹、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書 拾貳、臺
灣期貨交易所蒐集、處理暨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拾
參、客戶保證金入金帳號明細表 拾肆、印鑑卡 拾
伍、共同行銷/合作推廣客戶資料約定書。 

 
調整項次及增加美元兌人民幣
匯率期貨暨選擇權契約告知書。 
 
 
 
 
 
 
 
 
 
 
 
 
 
 
 
 

底頁 
共同行銷推介人資料： 
1001-第一銀行、2003-第一金人壽、3002-第一金投信、
8001-第一創投、9999-一銀租賃、A002-第一金融資管理、
A003-第一金融管理顧問 

底頁 
共同行銷推介人資料： 
1001-第一銀行、2002-第一產代、2003-第一金人壽、3002-
第一金投信、8001-第一創投、9998第一保代 9999-一銀
租賃、A002-第一金融資管理、A003-第一金融管理顧問 

 
調整共同行銷推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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